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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、提案第 20210044 号 

标    题： 关于深化基础设施质量治理体系改革的建议 

提 出 人： 田晖南 

办理类型： 主办会办 

主办单位： 市住房和建设局 

会办单位： 市建筑工务署 

案由及需要说明的情况： 

    问题背景：  

  基础设施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载体，其建设质量直接影响

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。尤其当前我市肩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重任务，城市定位和品牌要求再创

新高，一套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仅是市民

生活服务的基础保障，更是城市经济高位过坎的基础支撑。但目前，

我市的基础设施质量治理体系仍不够完善，治理能力仍有较大提升

空间，主要体现在： 

  一、责任单位质量提升动力不足。降低成本是建筑企业提升利

润最主要的传统手段，尽管近年来市场上“优质优价”的呼声越来

越高，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涉及原材料、施工工艺、现场管理

等多个方面，评价标准难以量化，“按质论价”在建筑市场依旧未

能广泛实行，故使得大部分责任单位缺少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的

主观动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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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多元共治局面有待形成。当前，我市基础设施质量治理的

主要主体仍是行业主管部门，但由于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比率常达

1:30 以上，给行业主管部门带来了比较大的工作压力。2017 年，我

市福田区试点引入了 IDI（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）制度，对基础设

施质量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进行了探索。但试点过程中发现，由于

保险公司难以获取工程建设全过程信息，故使得其处于风控考虑只

愿承保基础设施中的主体等有限内容，从而建设费用中增加的工程

保险费用难以获得市场认可。 

  三、治理效果有待彰显。由于身具毗邻香港的便利条件，故随

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的深化，我市与香港在建筑业方面的

融合发展也开始逐步深入，我市行业主管部门也开展了多次数、多

类型的专项行动力求让市内基础设施建设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标准。

然而，由于标准规范、制度体系、责任分工等各方面深港两地差异

较大，现阶段我市的基础设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未得到港方广

泛认可。 

  建议： 

  探索使用区块链、大数据等新型信息技术，记录建设过程中材

料、工艺、检测等相关信息的记录和溯源，通过经济链条构建市场

闭环，逐步形成多元共享、共治的基础设施质量治理市场化的新局

面。 

意见建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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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建议一、通过区块链、大数据等信息新型技术，逐步实现建设

过程中的信息实时记录。  

    补充说明：信息共享是基础。信息不透明是基础设施质量治理

的核心障碍之一，由于主管部门人力有限，保险公司等其他市场主

体又难以获得工地围挡内相关信息，故现阶段各责任主体在建设过

程信息的掌握方面具备极大的优势，这让其具备了篡改相关信息的

现实条件。建议通过区块链、大数据等信息新型技术，从关键主材

开始，逐步实现建设过程全部材料、工艺、检测情况的信息实时记

录，解决现状各方信息不对等的问题。  

    建议二、在信息多方共享的基础上，让质量管控水平直接与责

任单位的经济利益挂钩。  

    补充说明：经济杠杆是核心。利润是企业发展的根本追求，只

有通过市场手段将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与企业利润直接挂钩，材有利

于最大限度激发企业提升质量的主观动力。IDI 保险一度叫好不叫座

的核心问题在于承保范围和保险费率，在建设过程信息实现多方共

享的基础上，保险公司可通过大数据分析结果不断扩大承保范围，

并对不同风险等级的责任单位实施浮动费率，使得责任单位的质量

管控水平直接与其经济利益挂钩，加大市场闭环对基础设施质量治

理的作用。  

    建议三、逐步实现深港两地工程建设经济指标互认。  

    补充说明：逐步融合是目标。当前深港两地工程建设标准、体

系、分工互不相认的重要原因在于，两地的基础设施质量治理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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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由一线形成的经验型规范，治理效果难以比较，调整互认需要

较长时间。但如建设质量的市场闭环能够形成，则可将治理效果转

变为量化的经济指标，两地可直接通过经济指标进行互认。  

 

 

 

 


